
臺北市松山區 新東里 110 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季報表

（第    1-  4   季）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110  年　  12 月   30 日　　　　 　　填表人：里長     華國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里幹事   鄭雅馨              

項次 案 件 來 源 辦 理 項 目 及 內 容 使 用 金 額 完成日期 效 益 說 明 備 註

1 里鄰工作會報

110 年 1 月 22

日第 1 次決議

通過

(第十二項)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

相關活動：新東里歡慶

元宵節活動

16,100 元 110.3.5 增進里民間情感交

流

金 洋 禮 品 有

限公司

2 里鄰工作會報

110 年 1 月 22

日第 1 次決議

通過

(第八項)

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

備之設置、升級、維修零

件耗材及電腦網路月租

費等：購置電腦主機 1

台(含防毒軟體 及

Microsoft Office2019)

37,800 元 110.4.28 處理新東里里內文

書作業等事項。

華 國 資 訊 有

限公司

3 110 年 3 月 29

日第 1 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

會議決議通過

(第十一項)

里內防疫、保健、防災、

救災器材購置(或租用)

及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

設施：購置口罩 885 包

19,468 元 110.7.28 為防範新型冠狀病

毒，購置口罩，供

里 民 進 行 防 疫 工

作。

佳 和 實 業 股

份有限公司

4 110 年 3 月 29

日第 1 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

會議決議通過

(第十一項)

里內防疫、保健、防災、

救災器材購置(或租用)

及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

設施：字幕機維修一式

7,000 元

(里建 5,000

元;第二預備

金 2,000 元)

110.8.4 新增里內廣播系統

及跑馬燈修繕，以

提升里內政令宣導

及訊息傳遞效益。

警 鷹 科 技 有

限公司

5 110 年 3 月 29

日第 1 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

會議決議通過

(第十一項)

里內防疫、保健、防災、

救災器材購置(或租用)

及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

設施：廣播系統增設一

式

10,000 元

(第二預備金)

110.8.4 新增里內廣播系統

及跑馬燈修繕，以

提升里內政令宣導

及訊息傳遞效益。

警 鷹 科 技 有

限公司

6 110 年 3 月 29

日第 1 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

會議決議通過

(第十項)

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

租用及維修: 購置無線行

動麥克風 1 台

12,800 元 110.8.18 利於巷弄間宣導市

政及里鄰活動中使

用。

鑽 石 科 技 有

限公司

備註：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三日前將執行情形填報區公所。

附件七



7 110 年 3 月 29

日第 1 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

會議決議通過

(第十項)

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

租用及維修: 影印機維修

一式

14,700 元 110.8.26 提 高 為 民 服 務 績

效。

青 文 事 務 機

器行

8 110 年 8 月 20

日第 2 次里鄰

工作會報會議

決議通過

(第三項)

守望相助工作: 購置守望

相助隊外套 62 件

63,880 元 110.10.14 隊員進行里內巡守

及支援各項活動時

所穿著之服裝，達

到整齊劃一順利推

行活動。

上捷團體 服

裝有限公司

9 110 年 8 月 20

日第 2 次里鄰

工作會報會議

決議通過

(第十項)

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

租用及維修: 購置割草機

1 台、高壓清洗機 1 台

15,750 元 110.10.14 於新東里內做使用

，清掃美化公共區

域。

太隆五金行

10 110 年 8 月 20

日第 2 次里鄰

工作會報會議

決議通過

(第十二項)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

相關活動：新東里重陽

節活動

99,992 元 110.10.12 增進里民間情感交

流。

欣悅企業社

11 110 年 8 月 20

日第 2 次里鄰

工作會報會議

決議通過

(第十項)

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

租用及維修: 購置引擎剪

枝機 1 台

12,000 元 110.10.12 於 新 東 里 內做使

用，清掃美化公共

區域。

太隆五金行

12 110 年 8 月 20

日第 2 次里鄰

工作會報會議

決議通過

(第十一項)

里內防疫、保健、防災、

救災器材購置(或租用)

及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

設施：購置酒精一式

2,510 元 110.11.3 為防範新型冠狀病

毒，購置酒精，進

行防疫工作。

光點延新藥

局

備註：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三日前將執行情形填報區公所。


